
重大危险源备案

指南地址：http://www.gdzwfw.gov.cn/portal/guide/1144060758831753444442178005002

事项版本：3
温馨提示：您所下载的文档版本有极小概率会滞后于网络版本。请核对事项版本号，如发现滞后请半小时后再进行下载。

基本信息

事项名称 重大危险源备案 事项类型 公共服务

事项名称短
语

无 日常用语 无

法定办结时
限

15 ( 工作日 ) 承诺办结时
限

15 ( 工作日 )

办件类型 承诺件 办理形式 窗口办理,网上办理

到办事现场
次数

1 数量限制 无

必须现场办
理原因

核查原件。

是否支持预
约办理

否 是否支持自
助终端办理

否

在线预约地
址

无

是否网办 是 网上办理深
度

材料预审（II级）

网办地址 http://wssp.fsxz fw.gov.cn/online/showOnlineGuide
PageAndSubscribe.jspx?sxid=SS03C217-000&versio
n=1

是否支持物
流快递

否

是否进驻政
务大厅

否 是否支持网
上支付

否

委托部门 三水区应急管理局 是否告知承
诺制

否

实施主体 三水区应急管理局 实施主体性
质

法定机关

审批信息

行使层级 县级 权力来源 无

审批服务形
式

一次办 业务系统 无

通办范围 无 联办机构 无

事项状态 使用中 事项版本 3

审批结果

序号 名称 类型 模板 样例 关联状态

1 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
备案告知书

批文 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备案
告知书.png

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备案
告知书.png

无电子证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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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码代码

基本编码 442025005002 实施主体编
码

114406075883175344

实施编码 1144060758831753444442025005002 业务办理项
编码

无

特殊程序

类型 总时限 总时限说明 特殊程序说明

无 无 无 无

其他信息

乡镇街道名
称

无 乡镇街道代
码

无

村镇社区名
称

无 村镇社区代
码

无

移动端是否
对接单点登
录

否 移动端办理
地址

无

计算机端是
否对接单点
登录

否 计算机端在
线办理地址

无

计划生效日
期

无 计划取消日
期

无

受理条件

1.重大危险源备案申请表； 2.辨识、分级记录； 3.重大危险源基本特征表； 4 .涉及的所有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

5.区域位置图、平面布置图、工艺流程图和主要设备一览表； 6.重大危险源安全管理规章制度及安全操作规程（注：提供清单）；

7.安全监测监控系统、措施说明、检测、检验结果； 8.重大危险源事故应急预案、评审意见、演练计划和评估报告； 9.安全评估报告或者安全

评价报告

10.重大危险源关键装置、重点部位的责任人、责任机构名称； 11.重大危险源场所安全警示标志的设置情况； 12.其他文件、资料。

办理流程

网上办理流程

网上办理流程：

1.申请人信息登记：申请人登陆广东省网上办事大厅，网上注册个人信息，确认阅读协议，开通网上办事大厅个人账户。 2.申请：申请人根据办

事需求在网上办事大厅找到相应事项提出申请，并上传电子化材料提交确认；需同时提供纸质材料的，根据提示到窗口提交或邮寄纸质材料。 3.

受理：部门收到网上申请后对电子材料进行审核，符合申请资格，并材料齐全、符合规定格式的2个工作日内在网上出具电子《收件回执》或《

预收件回执》（行政许可出具《受理回执》），不符合受理条件的，2个工作日内在网上出具《申请材料补正告知书》或《不予受理通知书》，

申请人可在网上“个人中心”查阅、打印《收件回执》或《受理回执》、《预收件回执》、《申请材料补正告知书》、《不予受理通知书》；需要

到窗口提交纸质材料才正式受理的，部门收到纸质材料并与网上材料核对无误后，出具《收件回执》或《受理回执》。 4 .审查：部门受理后在

承诺时限内作出审查决定，予以通过的，签发通过决定，制作结果文书；不予通过的，出具《不予通过决定书》。 5.取证：申请人根据短信提示

在网上个人中心查阅办理情况，到窗口领取或邮寄办理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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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下办理流程

窗口办理流程：

1.取号：申请人在排队叫号机取得办理顺序号。 2.申请：申请人按顺序号到窗口提出申请，提交申请材料。

3.受理：窗口人员核验申请材料，符合申请资格，并材料齐全、符合规定格式的当场出具《收件回执》（行政许可出具《受理回执》。不符合受

理条件的，当场出具《申请材料补正告知书》，或2个工作日内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

4.审查：部门在承诺时限内审查决定，予以通过的，签发通过决定，制作结果文书；不予通过的，出具《不予通过决定书》。 5.取证：窗口办结

，通知申请人到窗口领取或邮寄办理结果。

申请材料

序号 材料名称 材料形式 材料要求

1 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备案申请表 原件：1
复印件：0
纸质

必要
材料形式：纸质

是否免提交： 否

2 辨识、分级记录 原件：1
复印件：0
纸质/电子化

必要
材料类型：证件证书证明
材料形式：纸质/电子化

纸质材料规格：A4
是否免提交： 否

3 重大危险源特征表 原件：1
复印件：0
纸质/电子化

必要
材料类型：证件证书证明
材料形式：纸质/电子化

纸质材料规格：A4
是否免提交： 否

4 涉及的所有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 原件：1
复印件：0
纸质/电子化

必要
材料类型：证件证书证明
材料形式：纸质/电子化

纸质材料规格：A4
是否免提交： 否

5 区域位置图、平面布置图、工艺流程图和主要设备一览表 原件：1
复印件：0
纸质/电子化

必要
材料类型：证件证书证明
材料形式：纸质/电子化

纸质材料规格：A4
是否免提交： 否

6 重大危险源安全管理规章制度及安全操作规程 原件：1
复印件：0
纸质/电子化

必要
材料类型：证件证书证明
材料形式：纸质/电子化

纸质材料规格：A4
是否免提交： 否

7 安全监测监控系统、措施说明、检测、检验结果 原件：1
复印件：0
纸质/电子化

必要
材料类型：证件证书证明
材料形式：纸质/电子化

纸质材料规格：A4
是否免提交： 否

8 重大危险源事故应急预案、评审意见、演练计划和评估报告 原件：1
复印件：0
纸质/电子化

必要
材料类型：证件证书证明
材料形式：纸质/电子化

纸质材料规格：A4
是否免提交：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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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安全评估报告或者安全评价报告 原件：1
复印件：0
纸质/电子化

必要
材料类型：证件证书证明
材料形式：纸质/电子化

纸质材料规格：A4
是否免提交： 否

10 重大危险源关键装置、重点部位的责任人、责任机构名称 原件：1
复印件：0
纸质/电子化

必要
材料类型：证件证书证明
材料形式：纸质/电子化

纸质材料规格：A4
是否免提交： 否

11 重大危险源场所安全警示标志的设置情况 原件：1
复印件：0
纸质/电子化

必要
材料类型：证件证书证明
材料形式：纸质/电子化

纸质材料规格：A4
是否免提交： 否

序号 材料名称 材料形式 材料要求

 表示该材料已关联电子证照，办事无需提交（仅支持省内电子证照）

咨询方式

咨询电话：0757-87786036

监督投诉方式

投诉电话：0757-87709972

咨询监督

窗口办理

三水区行政服务中心五楼经营许可综合窗口（20号窗口）

办理地点：佛山市三水区西南街道同福路10号行政中心五楼区应急窗口

办公电话：0757-87786036

办公时间：8:30-12:00,14 :00-17:30

位置指引：乘坐611路（坐7站）到行政服务中心站下；乘坐603路（坐6站）到教育西路站下，走约260米到行政服务中心站；乘坐609到明富

昌体育馆站下，走约270米到行政服务中心。

许可收费

不收费

中介服务

无

设定依据

设立依据 法律法规名称 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监督管理暂行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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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文号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40号

条款号 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七条

颁布机关 原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

实施日期 2015-07-01

条款内容 第二十三条　危险化学品单位在完成重大危险源安全评估报告或者安全评价报告后15日内，应当填写重大危险源备案
申请表，连同本规定第二十二条规定的重大危险源档案材料（其中第二款第五项规定的文件资料只需提供清单），报
送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备案。
　　县级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应当每季度将辖区内的一级、二级重大危险源备案材料报送至设区的市级人
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应当每半年将辖区内的一级重大危险源备
案材料报送至省级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
　　重大危险源出现本规定第十一条所列情形之一的，危险化学品单位应当及时更新档案，并向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重新备案。

　　第二十四条　危险化学品单位新建、改建和扩建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应当在建设项目竣工验收前完成重大危险
源的辨识、安全评估和分级、登记建档工作，并向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备案。

第二十七条　重大危险源经过安全评价或者安全评估不再构成重大危险源的，危险化学品单位应当向所在地县级人民
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申请核销。
　　申请核销重大危险源应当提交下列文件、资料：
　　（一）载明核销理由的申请书；
　　（二）单位名称、法定代表人、住所、联系人、联系方式；
　　（三）安全评价报告或者安全评估报告。

行政复议

部门：佛山市三水区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委员会办公室（佛山市三水

区司法局）

地址：佛山市三水区西南街道沙头大道1号

电话：0757—87732601

网址：无

行政诉讼

部门：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

地址：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大良凤南路3号顺德区人民法院

电话：0757-83032233

网址：无

法律救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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